
证券代码：002986 证券简称：宇新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8

广东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广东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宇新股份”）及子公司

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担保金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100%，请投资者充分

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资金需要，公司及子公司拟为其下属

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采购、销售或其他生产

经营有关事项所需提供不超过 76亿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自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在有效期内，上

述额度可循环滚动使用，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将不超过上述已审议额度。上述担

保额度不等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提供担保金额，具体以实际发生为准。

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及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并签

署相关合同及转授权文件，并可以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法律法规等允许的范围内

适度调剂使用各下属子公司的担保额度。调剂额度需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子公司与资产负债率 70%以下的子公司之间的各类担保额度不可互

相调剂。

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具体包括：惠州宇新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惠州宇新新材料有限公司、惠州博科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分别

简称“宇新化工”“宇新新材”“博科新材”）。

二、本次担保情况



为满足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资金需要，公司及子公司拟为其下属

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采购、销售或其他生产

经营有关事项所需提供不超过 76 亿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具体拟提供的担保额

度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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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方

注册资

本

担保方直

接或间接

持股比例

被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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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资

产负债

率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预计担保

额度

担保额度

占公司最

近一期净

资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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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子公

司以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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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宇新化工 5,000 100% 40.98% 58,700 100,000 26.34% 否

资产负债率 70%以下的子公司额度合计 58,700 100,000 26.34% -

公司

宇新新材 50,000 70.00% 81.45% 75,783 209,200 55.09% 否

博科新材 125,000 96.80% 87.23% 246,052 420,800 110.82% 否

宇新

化工

宇新新材 50,000 70.00% 81.45% - - 0.00% 否

博科新材 125,000 96.80% 87.23% 13,125 30,000 7.90% 否

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子公司额度合计 334,960 660,000 173.81% -

总计 393,660 760,000 200.15% -

注：上表中“上市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以 2026 年 3 月 31 日财务报表数据为准。

担保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银行贷款、信用证、承兑汇票、保函、保理、票据池

业务及其他授信额度、履约担保等，担保方式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形式，包括

但不限于一般保证或连带责任保证等，公司及子公司将在上述担保额度内为下属

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每笔担保金额及担保期间以最终签订的具体合同约

定为准。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担保人 宇新化工 宇新新材 博科新材

成立日期 2009年 10月 26日 2018年 8月 6日 2020年 10月 23 日

注册地 惠州大亚湾 惠州大亚湾
惠东惠州新材料产业

园



主营业务 化工品的生产与销售 化工品的生产与销售 化工品的生产与销售

法定代表人 张东之 胡先君 申武

2025年 12
月 31 日

/2025年度

资产总额 221,782.91 251,736.60 648,333.23
负债总额 78,797.90 205,780.90 561,350.64
净资产 142,985.01 45,955.70 86,982.59
营业收入 474,062.17 309,621.82 311,574.80
净利润 8,335.61 1,609.83 -13,928.62

2026年 3
月 31 日

/2026年第

一季度

资产总额 243,314.77 237,458.22 643,451.80
负债总额 99,722.54 193,417.10 561,295.43
净资产 143,592.23 44,041.12 82,156.38
营业收入 164,719.10 105,633.78 133,620.66
净利润 300.86 -2,078.94 -4,847.91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 否 否 否

四、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为满足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资金需要，公司及子公司拟为其下属

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开展采购、销售或其他

生产经营有关事项，提供不超过 76亿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自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

在有效期内，上述额度可循环滚动使用，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将不超过上述

已审议额度。上述担保额度不等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提供担保金额，具体以

实际发生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包含本议案审议通过之前已发生且截至本议案生效之日尚未

解除担保义务（即担保合同仍处于有效期内）的担保额度。

五、审批程序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对此事项回避表决；公司 2026

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审议，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事项。

该事项尚需获得股东会批准后方可实施。

六、相关审核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以上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公司为其提供担

保，可满足其项目建设及经营业务快速发展对资金的需求，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

划要求，有利于促进公司快速发展，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



相违背的情况。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担保事项是为满足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向银行及金融机构

申请银行授信以及开展业务活动等事项需要，属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资金合理

利用的需要，风险可控，符合本公司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担保事项，并同意将该议

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审计委员会意见

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担保事项的审议及决策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有助

于其获得发展所需资金，风险可控，符合本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保荐人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已经公司 2026 年第二次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宇新股份《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事项尚需获

得股东会批准后方可实施。公司及子公司预计对外担保额度符合各子公司正常经

营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保荐人对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相关事项无异议。

六、累计担保金额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度为 76亿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

一期净资产的 200.1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39.37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的 103.67%，全部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担保。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

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3、公司 2026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4、《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子公司

提供担保事项的核查意见》。

广东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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